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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音樂資料館是歷史、社會、文化、科技發展下的產物，一個兼具博物館、專

門圖書館功能及文化資產意義的文化機構，其興盛與否與國民生活文化、知識水

準，政府施政方針、財政結構息息相關。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自民國 54 年第一

所成立發展迄今，不僅成立目的有明顯的轉變，經營管理方式也隨著代客拷貝錄

音、發行音樂帶、視聽器材的推廣銷售、專門圖書館的對外開放、博物館的興盛、

台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特色發展和新媒體的出現而變遷。政府文化政策的推行，

更在民國 74年以後影響了音樂資料館的發展。 

 

一、研究與發現 

    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自「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的成立開始，其間對於民族

音樂文化之推展、社會音樂教育之強化、音樂學術研究之提升不無幫助，且其開

創之功亦值得一書。 

    隨「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之後，於民國 61年至 75年間陸續興起了一些私

立音樂資料館，本論文依其營運性質與隸屬關係，將其分為營利事業登記、基金

會、公司、音樂性社團等成立之音樂資料館。 

    以營利事業登記成立之音樂資料館，主要以拷貝、錄音、出版音樂帶作為其

財力支撐的來源，而當這些商機利潤不再豐厚時，即是結束營運之時。而基金會

與公司成立之音樂資料館，其財力來源皆為企業，也皆以視聽器材的推廣、銷售

為其主要目的，並以提昇企業形象，其中基金會在當時的動機，也避免不了作為

藉機避稅的方式；因此當企業回饋的精神，不再能持續付出時，音樂資料館也隨

之閉館走入歷史。 

    上述三種類型「營利事業登記成立」、「基金會成立」、「公司成立」的音樂資

料館，在當時有一段時期同時存在，所提供的服務可說是大同小異，主要為音樂

資料的借閱、音樂視聽欣賞、音樂講座、舉辦音樂會為主。當時「洪建全視聽圖

書館」以組織健全、經費充裕等優勢成為規模最大、藏書最豐、設備最完善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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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資料館，它與「大同音樂圖書館」都進行著民間音樂的採集工作，算是較為特

殊的一環。 

    以音樂性社團名義成立的音樂資料館，以募款的方式籌組起來，並以兼營音

樂研習班的收費經營、義工人員的協助方式，擔當起對外開放的營運。與前述幾

所私立音樂資料館，最大的不同在於蒐集音樂資料內容，主要以中國民族音樂文

化的資料為內函，而其他各館皆以西洋古典音樂資料為主。 

    上述這些私立音樂資料館，大部份皆以「圖書館」為名而成立，若以目前較

嚴格之「圖書館法1」的定義，來界定圖書館的標準，也許將有不少的音樂資料

館，無法列入音樂圖書館的行列。尤其是以「營利事業登記」成立之音樂資料館，

藉「圖書館」之名，作為文化事業經營的包裝，顯示了當時社會環境中對於「圖

書館」一詞，定義的模糊與濫用的嫌疑。 

 

    民國 74 年開始，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開始步入公部門營運時期，主要為文

化政策的影響、政府機構業務需要、民間力量之推動、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藏特色

之發展等背景因素而成立。本時期音樂資料館的發展特色，為「台灣戲劇館」、「彰

化縣南北館音樂戲曲館」等音樂博物館及其附設之圖書室的興起；並且在資料內

容的蒐集上較為特殊，而其他各館之蒐集重點還是都在西洋古典音樂上。此外隨

著公共圖書館的自動化以及網路通訊技術的發達，部分的館對於擁有版權的音樂

資料，也透過網路的傳輸出現了新氣象。而本論文將「台北市立圖書館西湖分館」

以音樂為館藏特色的發展，列為音樂資料館來探討，也因為當時的報章、雜誌皆

稱其為台灣第一個公共音樂圖書館。經本研究調查後發現，該館的性質與本論文

所定義之「音樂資料館」，以「音樂資料」為主要館藏有相當的距離；因為根據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其他各館典藏音樂資料都在 60﹪以上，該館音樂資料的

典藏數量不及全部館藏的 10﹪，卻聲稱為音樂圖書館，是必須檢討與改善的問

題。 

                                                 
1 圖書館法於民國 90年 1月 4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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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資料館的經營，其主要目的就在於透過這些機構的服務，使得大眾或學

者，能充分利用館內的資料或藉由音樂教育推廣，達到寓教於樂與學術研究的目

的（其實本論文也藉音樂資料館之助而得以成文）。為達此目的館方需在有限的

人力、物力上作最有效的經營管理。茲從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發展過程中，分析

其利敝得失以鑑古知今，作為往後營運的參考。 

（一）組織與行政管理 

    在人員的任用上，私立音樂資料館不受限於公立音樂資料館之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因此在組織編制上，有較大的彈性空間。由調查中可以發現私立的任用人

員，都與音樂、圖書館學之學科背景相關，而目前公立音樂資料館在此方面則顯

得捉襟見肘，不能適才適用，因此如何配合公立音樂資料館的未來發展，在人員

的聘用上加強音樂、博物館學、圖書館學、資訊科學等學科專長，是一亟待突破

的問題。 

 

（二）典藏研究 

    其實從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的創立至今的發展來看，除了中華民國國樂學會

的「中國民族音樂資料館」，以及以音樂博物館型態成立的「台灣戲劇館」、「南

北館音樂戲曲館」在典藏的內容上，有所突破創新以外，使得民族音樂文化得以

保存與發揚，其他各館皆是以西洋古典音樂為主，這對於多元化文化發展與學術

研究的進展將是一大阻礙。 

    在音樂資料的編目分類上，發展至今仍無法作最理想的處置，這在西方國家

的音樂資料館也是亟待解決的一項課題。在國內的這些相關機構，應該要有一個

整合的共識，學習「美國音樂圖書館協會」（American Music Library）的方式，

組織類似的相關機構，共同為音樂資料的編目、分類謀求最理想的共用方式，才

能為網際網路共用目錄的發展，提供最經濟的效益。 

 

（三）教育推廣與傳播行銷 

    教育推廣活動的發展進行至今，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主要在於音樂視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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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音樂講座、研習班以及出版品的發行，是否能有所突破，吸引更多的大眾來

利用，則要結合行銷策略的運用、加強與社區的互動。而高雄市音樂資訊館以借

展的方式作音樂主題方面的展覽，朝向博物館功能的發展對於教育推廣是一大助

力，也是值得思考學習的方式。 

 

二、建議 

（一）「普及性」與「專業性」音樂資料館定位的發展 

    目前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的定位與未來發展，除了「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資料

中心」、「台灣戲劇館」、「南北管音樂戲曲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

室」兼具朝專業音樂資料館發展之外，其餘各館主要在於發展為普及性的音樂資

料館。作為一個較普及性的音樂資料館，以教育大眾為主要目的，為了促進機構

與社區大眾善意、積極的關係，必須設計更具創意性、趣味性的教育推廣活動吸

引讀者，並且廣為蒐集較為入門之音樂書籍，提供予更廣大的群眾利用。而發展

為較專業化，提供學術研究的音樂資料館，則必須提供更為完整的資訊檢索系

統、專業學術研究的音樂書籍或期刊，或較為完整之各種音樂類型的資料，以及

廣為蒐集國內外音樂研究的學術論文，以提升音樂學術研究的優質環境。 

 

（二）對過去音樂資料館的資料，有計畫的網羅蒐集 

    過去曾經存在過的一些私立音樂資料館，部分極具收藏價值的館藏品，應有

相關的政府單位作計畫性的收藏，以利大眾使用或學術研究。 

    目前尚在籌備階段，隸屬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民族音樂研究所的「民族音樂

資料館」，希望能肩負起整合國內民族音樂資料等資源運用的角色，包括對於台

灣地區私立音樂資料館時期所留下的較具特殊價值的民族音樂資料，例如「中國

青年音樂圖書館」所遺留下來的館藏品，目前正由史惟亮家人掌管保存，面對保

存的不便與無法有效提供大眾利用，政府應該做計畫性的收藏，並盡速再提供館

藏的利用。「洪建全視聽圖書館」的館藏品，捐贈予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

中心，已經超過十年的時間，目前還在做彙整的工作，希望能加快腳步，儘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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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能提供對校外人士服務，公開使用的音樂資料館，俾使前人的努力成果，

於今能再發揮功用。因此政府應該網羅過去私人音樂資料館的資料，使它能夠重

新的再被整理利用，提供大眾使用。 

     

（三）音樂資料館的網路資訊化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網際網路的推展，各種資訊的傳輸，尤其影音的傳遞，都

比以前更加方便快速。而全球化的趨勢也隨著網際網路的普遍，更加快了它的腳

步。因此電子圖書館、電子博物館的運用漸漸地普遍起來，藉著電腦與網際網路

將全球資訊連結起來，構成一個整體的資訊系統。 

雖然，目前台灣地區部分的音樂資料館，漸漸地邁向開發音樂資料館網站的

趨勢上，但也勢必再參考各國音樂資料館的相關網站，將本館擁有版權的音樂資

料，提供於網站上俾能使閱聽者作最大的利用。並積極與各搜索引擎或相關網站

連結，以開拓網站知名度及達到教育推廣的目的。但是網際網路的運用，並不代

表即能取代現實的音樂資料館，而是鼓勵或引發人們參觀、利用現實音樂資料館

的興趣與動機。 

 

（四）加強民族音樂文化資料的蒐藏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各國或各民族為了保有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無不盡

其所能地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做保存發揚的工作。因此，表現在音樂文化的發

展上，為了向全球其他的地區、民族，透過網際網路展示自己國家的特色，在音

樂資料館的做法上，也唯有發展自己民族的音樂文化特色。 

回顧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在民族音樂文化的保存、發揚上，雖有部分音樂資

料館的努力，但都無法構成極大的影響力，而目前只有「台灣戲劇館」致力於台

灣戲曲的保存發揚，尤其是在歌仔戲戲曲方面；還有「南北管音樂戲曲館」致力

於南北管音樂的蒐集、傳承，以及目前正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民族音樂研究所籌

備中的「民族音樂資料館」和私立南華大學籌建中的「呂炳川紀念資料館」。如

何使這塊土地上的民族音樂文化推向全球化，以目前的趨勢而言，除了前述兩館



136 

既定的努力方向外，原住民音樂、樂人在台灣、世界受到重視的程度與日俱增，

為一極具發展性的目標，因此建立以蒐藏、保存、發揚民族音樂文化的音樂資料

館，是一個亟待發掘的寶庫。 

 

（五）多元行銷方式的運用 

    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的行銷管理，在過去民間經營的情況下是屬於比較多元

化的，然而社會的變遷，資訊取得的多元性、方便性，使得收費制已不合時宜，

即使在當時的60年代也成效不彰。代客拷貝錄音的經濟來源也隨著民國79年1

月 1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而停止，然而音樂資料

館本身若能擁有某些音樂資料的版權，這種方式上應是可行的，因為這在國外的

某些音樂資料館是其服務項目之一。 

    在資訊、電子工業發達的今天，各式各樣的視聽器材極為普遍，且各種音樂

視聽載體極為繁多，電器公司欲再以透過音樂資料館的間接促銷方式，也是枉費

功夫；而專業錄音室在目前已是一門獨立的行業，並且常常是唱片公司的營業項

目之一。而與其他藝術、產業整合的經營方式，以現有的公立音樂資料館勢必重

新評估、規劃才有可能。而目前「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室」仍實施的

會員制，必須建立起觀眾覺得值得加入的誘因，如藏品的獨特性、豐富性，使用

的方便性、舒適性⋯⋯等等。在出版品的銷售上若能不局限於自己單位所發行

的，增加幫觀眾代訂書籍、影音資料⋯⋯是可以嘗試的方向，當然人力的調配是

一大問題。而面對博物館經營的產業化，音樂資料館也勢必調整經營方向，將產

業化列入經營發展方向的重要參考。其實音樂資料館的行銷管理方式應可向其他

博物館或產業學習的，但強調的仍應是精神價值的內涵。 


